
转型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变动和腐败的
利益根源及治理

陈 　烽
　　本文以分析转型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变动为基础 ,对转型期腐败的利益根源进行

了深入的探讨。文章指出 ,改革以后干部阶层的整体权力 、地位下降 ,内部发生分化 ,

失去原有利益平衡;个体 、集团的自主性 、独立性提高 ,局部性权力 、地位上升 。转型

初期腐败广泛萌生的主要利益根源 ,是原有干部阶层成员对地位失落的变相反抗(利

益补偿与利益转换),及新生社会力量对生长条件的畸形购买。转型中期腐败持续不

止的利益根源 ,进一步演变为对转型期畸形既得利益的维护与扩张 。转型期腐败是

过渡性体制下干部阶层利益实现机制扭曲的恶性表现 ,治理转型期腐败的根本途径

是制度创新 。

作者:陈烽 ,男 , 1949年生 ,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。

　　改革以来 , 干部群体中的腐败现象始终构成一

个重大的社会问题。近几年来虽经政府和民众反腐

败斗争的巨大努力 , 使腐败恶性发展的势头有所遏

制 ,但总的来说腐败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, 在一些地方

和部门甚至成为某种组织化 、制度化的集体行为。

从历史根源 、管理体制 、思想品质等角度对腐败产生

原因的分析 、探讨已有很多 , 但对中国目前如此广泛

和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 , 仅作这些分析是不够的。

更深入的分析还应当把滋生腐败现象的干部群体作

为一个社会阶层 ,探究其在社会转型期中地位 、利益

的变动与分化及精神反应 , 才能给出更为透彻的说

明。

一 、转型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变动与分化

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干部群体 , 是代表国家意

志具体行使各级国家权力的社会管理阶层。 在原体

制下 ,干部阶层(不包括属于“干部”编制的专业技术

人员)可以说是全社会地位最高 、权益最高 、声望最

高的“天之骄子” 。

从社会运行方式上看 , 我国原体制的基本特征

是国家垄断与国家统制。权力高度集中 、以人治为

主的国家组织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直接控制

与管理。干部阶层手中掌管的权力之多 , 对整个社

会运行 、发展的影响之大 ,是任何其他社会阶层无法

比拟的。

从社会利益结构上看 , 我国原体制造成的是一

种等级身份性结构。在农民 、工人 、干部三大身份群

体中 , 存在着由户口等级 、所有制等级 、就业编制等

级 、单位和职位的行政等级等造成的一系列社会权

益的刚性差别 , 而干部群体处于社会利益结构的最

高层。这并不主要表现在工资标准的相对较高上 ,

而是更多地表现在政治待遇 、工作条件 、生活待遇

(住房 、用车 、差旅等)、职业保障(事实上的终身制)

等的特殊权利和非货币收入上。干部本人地位对其

家庭成员生存 、发展状况的有利影响 ,也是普遍存在

的客观事实。

改革开放后 , 在社会运行方式上 ,国家直接控制

的社会资源逐步减少 , 直接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步减

轻 , 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逐步减弱 ,这一切意味着

国家原有权力的逐步收缩和转移。作为国家权力的

人格化代表的干部阶层 , 无疑日益明显地感受到在

这一过程中所掌权力的失落和自身地位的下降。

“放开 、搞活”的改革措施 ,使各种社会组织 、群体 、阶

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;市场交换关系和契

约性关系的发展 , 使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逐渐

趋向遵循平等和自由的准则。 于是 , 干部阶层能够

代表国家指挥一切 、调动一切 、控制一切的时代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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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过去。

与此同时 ,尤其是在改革初期政府职能尚未根

本转变的情况下 , 自上而下的放权在很大程度上被

各“条” 、“块” 政府部门所截留。这样 , 在特定的 、局

部的管辖范围内 , 干部个人和集团(局部性群体)对

自己主管的社会资源与事务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 、

机动支配权(更能“说了算”了)。 于是 , 在干部阶层

的整体权力 、地位绝对下降的同时 , 干部个体和集团

的局部性权力 、地位则开始相对上升。

在社会利益结构上 ,随着开放 、搞活政策的实施

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, 原体制外生长出大量新型的

组织 、群体 , 它们从诞生起就拥有一份独立的利益和

资源;原体制内的各种组织 、群体的利益也逐渐分

化 、独立化 , 并开始拥有自有资源。社会利益的分

化 、市场机制的启动以及改革步骤 、政策的安排与倾

斜 ,使全社会原有的等级性平均主义利益格局被打

破 ,不同社会群体 、阶层的利益差异渐趋明显。在这

种大变动中 ,有些群体 、阶层得大于失 ,有些群体 、阶

层失大于得 ,彼此关系和相对位置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大致说来 ,在改革初期 , 体制外新生群体和阶层

的利益所得远远超过了体制内原有群体和阶层。先

体制外 、后体制内的改革步骤 ,使最先从改革中获益

的社会成员大都来自那些原体制下社会地位最低 、

最受贬斥或遭禁止的群体和阶层。政策的倾斜和先

行一步的优势 ,使其中不少人迅速发财致富 , 并通过

及时行乐和炫耀性消费来宣泄长期遭受压抑的心

理。这种暴发户现象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强烈的

刺激 , 使大多数人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。 在原

有利益格局中处于最高层的干部阶层无疑最明显地

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
在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中 , 以承包制为主的体制

内企业改革也逐步启动。国有企业职工群体的收人

因约束机制的缺乏而渐渐摆脱了国家的严格控制 ,

在相互攀比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日益爬升。 相形之

下 ,国家干部的工资水平因国家财政能力下降而未

能水涨船高 ,以至一度落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之下。

市场交换原则在消费领域的逐步推开 , 使一些原来

干部专属的消费项目不再成为特权 , 非货币收入也

在减少。凡此种种 , 使得干部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

相对利益水平与层次明显下降 , 尤其是面对那些脑

满肠肥 、趾高气扬的新富们 , 甚至显出几分窘迫来。

在干部阶层整体地位 、利益变动的同时 , 干部阶

层内部也发生了分化。在原体制下 , 干部阶层内部

的高度同质性造成不同功能系统的干部在利益上的

高度一致性 , 发生变化时也是联锁联动 , 始终保持总

体上的利益平衡。改革以后 ,党 、政 、企 、社会各系统

的功能开始分化 , 不同类型 、层次的组织之间利益差

距拉大 , 各类干部之间也出现了利益分化。

首先是企业与非企业干部的分化。在企业实行

厂长经理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改革之后 , 企

业干部的工作自主性 、灵活性大为增强 , 手中直接掌

握的人 、财 、物大大增加 , 收入水平也更多地与本企

业的经营机制联系在一起 ,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

断上扬。于是 , 企业干部与其他干部之间形成了明

显的分化和反差(当然 , 与私人 、外资企业经营者的

权力和收益相比 , 国营企业的干部仍自叹弗如)。

其次是经济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干部的分化。

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部分引入尚未根本改变社会资

源的配置方式 , 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对社会资源仍有

很大的控制权 , 并产生了计划内外资源价格的落差。

这种价格差造成了资源来源渠道不同的企业之间的

先天性不平等 , 从而引起企业对计划内资源的激烈

角逐。而过渡期计划内资源配置的机动性 , 使原体

制下资源配置的等级大锅饭式的刚性不平等 , 变成

了分灶小锅炒式的弹性不平等。在实际操作中 , 掌

握计划内资源配置权的官员们的意志和偏好往往起

决定性作用 , 这就使他们的权力 、地位更加突出。

再次是中央与地方及不同地区 、部门 、行业干部

的分化。“放权 、让利”的改革及其时间 、空间和内容

上的差异 , 使中央与地方及不同地区 、部门 、行业中

的干部出现了利益分化。财政包干制的推行使地方

与中央开始明确划分利益边界和重新确定利益关

系 ,一对一的谈判方式和力争扩大“蛋糕份额”的利

益驱动使地方与中央的讨价还价日趋激烈。对各种

改革特许和经济特权的争取成为地区 、部门 、行业之

间率先“致富”的激烈竞争 ,已开放地区与未开放地

区 、放开手脚的部门与捆住手脚的部门 、享受优惠的

行业与不受优惠的行业的干部之间利益差距迅速扩

大。

很显然 , 改革初期干部阶层内部利益分化的主

要原因是改革步骤和政策实施的不平衡 , 并非市场

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, 也非干部自身努力程度的差

异。这不能不进一步加剧他们心理上的不平衡。

对转型初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利益变动作深入细

致的分层分类研究并非本文的任务 , 但通过以上分

析已可以作出如下概括:改革以后 ,干部阶层的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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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 、地位下降 , 内部发生分化 , 失去原有利益平衡;

个体 、集团的自主性 、独立性提高 , 局部性权力 、地位

上升。

二 、利益补偿 、转换与保护———

转型初期腐败广泛萌生的利益根源

　　不少论者指出 , 中国改革以来腐败的广泛产生

是由于存在着体制转换 、管理空缺 、社会失范 、道德

危机等特定社会条件。这些分析已经揭示了转型期

腐败的特殊环境因素 , 但未抓住问题的关键———腐

败行为主体的利益动因。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, 转

型初期腐败的广泛萌生是由于它有着特殊的社会利

益动力 , 满足了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需求。这些社

会利益需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:

1、利益补偿。改革初期 , 国家干部收入水平的

相对下降十分明显。据统计 , 在全国十几个行业中 ,

1987 年国家机关平均工资处于倒数第三位 , 1988 年

又下降为倒数第二位。 1989 年国家机关平均工资比

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低 11%。① 而体

制外新生群体 、阶层中的暴富现象又极为触目。长

期“位”尊“俸”优的干部们 , 很难接受这种既悖公平 ,

又伤自尊的社会分配现实。于是 , 强烈的失落感 、不

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在干部阶层中广泛产生。对于

收入水平下降 ,又无正式补充来源的许多干部来说 ,

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“收取” 一些费用 , 乃是一

种自发的非正规“自我补偿”行为;尤其是面对那些

靠政策优惠或政策漏洞 、“不三不四发大财”的服务

对象 , 简直就有一些“讨回公道”的含义。 各种原本

不合理 、不正当的行为被行为人自己在心理上赋于

了某种合理性和正义性 ,成为在非常时期“堤内损失

堤外补” 、“以不合理对抗不合理”的越轨行为。正是

由于具有比较广泛的心理基础 , 政府机构的这类“有

偿服务”行为才得以在某些地区 、某些部门成为公开

化 、制度化的“土政策” 、“惯例” , 人们不依此行事就

是不懂“规范” 。这类腐败现象是收入过低状况在干

部阶层中引起的一种恶性反应 , 是对“社会分配不

公”的扭曲的利益补偿行为 , 并由此引出了“逼良为

娼”的说法和对“高薪养廉”的呼吁。

2、利益转换。在原体制下长期处于社会权益最

高层的干部阶层 , 有些人心中的理想模式是改革后

依然保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优势 , 权力的下降要

转换成财富的上升。而改革初期行政权力对新生市

场的强劲介入和约束 、监控机制的残缺 , 为人们进行

非制度性的交易和敛财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。

于是 , 一些便于 、敢于和善于“权钱交易” 、“公权私

用”的干部在聚敛个人财富的道路上迅速起步。与

此同时 , 一批批“子弟兵”们依仗父辈的权力 、关系优

势 ,在“双轨”并行的商海中左右逢源 、尽领潮头 , 也

成为改革以后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大景观。“子弟

兵”们下海弄潮的先行实践和丰硕收获 , 无疑对某些

父辈们的“转变观念” 、“支持改革”具有最直接 、真切

的影响力和说服力。于是 , 通过把旧时代的“权贵”

转化为新时期的“巨富” , 腐败因此而成为某种化解 、

消除改革初期的权力障碍的特殊的“恶”的力量。而

亿万国有资产的流入海内外私人帐户 , 就成为社会

为这种“赎买”所付出的代价(由于转轨期间的规范

混乱和能量巨大的保护网 , 这种巨额资产能在日后

因“案发”而追回的 , 往往只是冰山之一角)。

3 、生存保护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, 腐败现象的

大量产生乃是社会新生要素和力量以畸形的方式谋

求生存保护与发展的表现。从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

到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 , 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。

在国家计划管理体制外诞生的新生要素和力量 , 一

开始往往无法从市场上得到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足

够资源和机会。 为此 , 它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谋求

得到“计划内”的生产资料来源和产品销售渠道。而

给“计划内”资源和渠道的管理者们个人以“好处” ,

就成为它们争取得到“多多关照”的手段 ,于是 ,成千

上万的“ 杂牌军” 们身背“机关枪(烟)” 、“手榴弹

(酒)”和“大团结(钱)”等各式武器 ,攻克了“正规军”

的一个个堡垒和阵地 , 为自身的生存 、发展打开了一

条条“血”路。如果我们如实回顾十几年来中国乡镇

企业取得巨大发展的历程及原因 , 就不得不承认这

种“不正之风”起过的重要“作用” 。同样无法回避的

是 , 私人企业 、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

展 , 也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了各种形式的“隐性投资”

所换来的“通行证”和“保护伞” ;而国有企业一旦获

得某些“计划外”发展的自主权之后 , 也迅速加入了

用各种武器攻打国家计划管理阵地的行列 , 而且往

往火力更准 、更有“成效” 。总之 , 在从计划向市场转

变的起步阶段 , “计划内”资源通过腐败的途径流向

社会 , 是新生经济主体因市场性资源缺乏而寻求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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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性资源的一种畸形表现。 人们的良知憎恶腐败 ,

但在“正路”不畅 、“前门”难开的情况下 , 走“歪路” 、

开“后门”就成为各种新生利益主体谋求自身发展时

面临的一种现实选择。腐败本身是一种破坏性力

量 ,但在旧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的转型初期 , 却以支

付“买路钱”的方式 , 对新生要素和力量的生存与发

展起了某种保护作用。这类腐败是转型期社会利益

分化 、冲突 、转换和整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。“权

钱交易”的双方通过私下交易各取所需 ,原本对立的

两军“化干戈为玉帛” , 一种特殊的利益连带关系建

立了 , 一种畸形的社会整合实现了。 在广阔的非正

式社会关系的领域里 , 腐败所建立起来的“钱权”关

系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宗法关系 、人情关系等一

起 ,填补着转型期正式社会体制 、机制的功能空缺 ,

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。

一般而言 ,旧体制中越是束缚 、阻碍新生要素发

展的那些环节 ,越是会受到“糖衣炮弹”集中 、猛烈的

攻击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, 转型期的腐败是

一种改革指示器 , 腐败最集中的地带往往就是改革

最需要推进的区域。腐败的大量生成往往标志着旧

机制已难以维持正常运转 , 新机制应当取而代之。

随着不同时期改革热点和新要素生长点的变更 , 腐

败的多发区也不断转移。事情往往只有坏到极点 ,

才会向好的方向转化。初期改革的实际进程常常并

不是按照理想的最佳设计进行的 , 而是在解决一个

又一个用“老办法”再也难以为继的危机中推进的。

分析 、指出转型初期的腐败在客观上满足了一

定的社会利益需求 ,并不是对腐败现象本身的肯定 ,

而是为了加深对转型初期腐败根源的理解。 它告诉

我们 ,在一个社会从高度集权 、高度垄断的体制向市

场化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, 出现广泛而严重的腐败现

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。在旧体制下执掌国家权

力的既得利益阶层中 , 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因不

愿 、不甘自身权益的失落而凭借尚存的权力进行“利

益补偿”和谋求“利益转换”;新生的市场要素和力量

在取得充分 、合法的生存条件与发展空间之前 , 也必

然要通过尚存的非市场途径为自己的成长开辟道

路。于是 ,大量的“权钱交易”和“以权谋私”发生了。

这就是中国改革起步后腐败大量产生的特殊社会利

益根源。总而言之 , 转型初期腐败广泛萌生的主要

社会利益根源 , 是原有干部阶层成员对地位失落的

变相反抗(利益补偿与利益转换), 及新生社会力量

对生长条件的畸形购买。

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, 以历史和客观的态度承认

转型初期的腐败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也产生了某些正

面后果 , 是基于正视 、承认它以扭曲的方式满足了正

式社会体制的变革尚无法充分满足的某些新生的 、

合理的社会需求。舍去这一标准和前提 , 这种承认

就不能成立。因此 , 笼统地把腐败称为改革和发展

市场经济的“推动力” 、“润滑剂”是完全站不住脚和

非常有害的。况且 , 即使腐败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

某些正功能 , 腐败本身固有的破坏作用也是同时存

在的 , 它在腐蚀旧要素的同时也使新要素受到腐蚀 ,

在破坏旧体制的同时也使新体制的健康发育受到损

害。改革越是向前发展 , 腐败所能产生的正面作用

就越小 , 破坏作用就越大。也就是说 ,腐败所能产生

的某些正功能是与社会转型的进程成反比的。如果

说改革初期腐败在为新生要素开路上确实起过某些

特殊的 、难以替代的作用的话 , 那么 , 随着旧体制的

逐渐衰败和新体制的逐渐生成 , 腐败的破坏作用就

不再是主要指向旧体制 , 而是主要指向了新体制。

三 、维护畸形既得利益———

转型中期腐败持续不止的利益根源

　　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全面展开 , 腐败现象也

在逐步发展 、蔓延。改革进入中期以后 ,干部阶层的

利益实现方式已经从单一走向多样。对于现在的大

多数干部个人和群体来说 , 实际利益水平的高低已

非主要受制于国家财政的供给 , 而是主要取决于自

身及所在单位是否拥有预算外的收益来源(所谓“门

路”和“花头”)。而形形色色的腐败途径 , 也已经成

为重要的利益获取方式 , 交织在许多干部目前的利

益实现机制之中。其中最普遍的是“寻租”分利 、公

款消费 、公产“创收”和滥权搜刮。

1 、“寻租”分利。正如一些经济学家运用“寻租”

理论分析腐败现象时所指出的 , 我国当前经济领域

广泛的寻租活动主要是由转型期的价格“双轨制”

(从 80 年代的商品价格双轨制到 90 年代的资金 、房

地产等要素价格双轨制)造成的。“租金”是市场价

格与计划价格的差价。寻租人只要通过有关官员得

到计划价格的资源 ,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很高的

超额利润 , 并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贿赂成本分给有

关官员。于是 , 这些“租金”被拥有权力的官员和拥

有金钱的寻租人共同获取 、分享了。几个寻租 、分利

者的成功 , 会吸引更多的寻租 、分利者群起效仿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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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租者获得的资源往往被用于转手牟利 , 从而造成

层层转手 ,层层寻租。于是 , 对稀缺资源的市场竞争

成为腐败行为的竞争 ,贿赂成本不断提高 ,配置效率

迅速下降 , 资源浪费日益严重。 而政府机构中那些

靠“寻租”分利的官员 、集团为了继续获取和增加来

自“租金”的收益 , 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从旧体制向

新体制转变的进程 ,尽可能地保留 、扩大政府对经济

生活的过度干预 , 甚至主动地“设租”和“收租” 。这

正是近十年间经济领域中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主

要原因。这些官员 、集团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小 ,

但通过“收租” 、“分利”获取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比

例很高。据估算 , 90 年代初 , 每年通过“寻租”分利 、

侵占国有资产等形式直接落入以权谋私者手中的现

金或实物不低于 1000 亿元。①

2、公款消费。改革以来 ,随着一轮轮公款吃喝 、

公款旅游 、公派出国考察和购买高级轿车 、兴建楼堂

馆所等公款消费的攀升热潮 , 大批国家机关和国有

干部在奢华 、挥霍的相对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个体 、

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, 而他们主管的地区 、

部门和企业大都还处于很不发达和贫困 、落后 、亏损

的状态。90 年代初 ,全国每年公款宴请费用达 1000

～ 1200 亿元 ,新增轿车的购车养车费用达 700 亿元。

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,全国大中型饭店 、宾馆 60 ～ 70%

的收入来自公款宴请。据 1993 年末不完全统计 , 国

家全年用于轿车的总费用占当年财政支出的

37.93%。②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逐步开展 , 公款消费

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花样翻新 , 通过打“时间差” 、

“擦边球”等办法规避制约和惩罚。

3、公产“创收” 。由于转型中的国家财政无力充

分满足臃肿的干部队伍的工资增加需求 , 干部阶层

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一度成为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和

工作积极性的尖锐问题。在几经反复之后 , 国家机

关和单位开办经济实体的闸门终于被打开。 各类政

府机构和国家单位纷纷以各种名义开办公司 , “下

海”经商 , 组织“创收” 。仅 1992 年一年 , 全国新办公

司 22 万家 ,比上年增长 88.9%。据国务院经贸办权

威人士透露 ,这些新增的公司大都是机关办的经济

实体。③ 把一部分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转移给自办的

经济实体 ,利用垄断 、特权地位谋取超额利润 , 是这

类官商一体的“公司” 、“集团” 得以“盈利”的重要手

段。这种公产“创收”活动给组织化 、群体化的“化公

为私”和“以权谋私”行为穿上了合理 、合法的外衣。

它们的不规范性存在不仅给个人腐败行为提供了大

量的机会 , 也使人们心理上对个人腐败行为的道义

否定只剩下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距离。

4 、滥权搜刮。从农村到城市 ,从基层到机关 , 利

用职权“乱收费”成为几乎涉及一切公共管理领域的

现象 , 巧立名目增加收费项目 , 随心所欲提高收费标

准 , 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管理机构和职能群体充实单

位小金库 、扩大个人稳性收入的重要渠道。农民 、企

业负担过重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 , 设卡勒索 、强行摊

派 、非法罚没的现象屡禁不止。滥权搜刮的泛滥造

成各种“行业不正之风” , 成为恶性的社会再分配机

制。许多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经常个别或集体接受

下级单位各种形式的“上供” 。而上级部门官员的各

种费用由下级单位承担或“报销”等做法 , 更成为隐

性行贿 、受贿的重要方式。原本属于“清水衙门” 的

非经济管理机构的许多官员们也不再甘于清贫 , 人

为“设卡” 、“收租”的行为在各个领域蔓延开来。 最

终 , 各行各业的任何人 ,只要手中掌有一定的社会紧

缺资源或公共服务职能 , 都可以据此收取“好处费”

(所谓“靠山吃山 , 靠水吃水”)。

总之 , 腐败作为一种利益获取方式是有惯性的 ,

人们一旦“下水”并尝到了甜头 , 就很难自动停下来。

如果说许多干部开始涉足腐败时的主要动机是补

偿 , 那么现在坚持腐败行为的主导心态已变成贪婪。

改革进入中期以后 , 干部阶层中腐败行为屡禁不止

的利益根源已经进一步演变成为对转型期畸形既得

利益的维护与扩张。

社会转型越是发展 , 腐败对社会进步的危害就

越大。首先 ,腐败在干部阶层中造成了新的既得利

益和既得利益集团 , 成为改革和社会转型持续推进

的巨大障碍。靠“寻租”分利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手

中握有实权 , 对政府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他们

能够制造各种“理由”反对 、阻碍新的有利于市场发

育和实施根本性改革的措施出台。他们想继续利用

国家垄断为自己牟利 , 却常常打着捍卫公有制的旗

号;他们想继续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,却故意夸大市

场化进程中出现失控危机的可能;他们自己是寄生

于国有资产之上的最大肿瘤 , 却把那些真正有利国

有资产增殖的企业制度改革也称为国有资产流失

97

①

②
③ 潘熙宁:《满口吃“皇粮” , 双手拿银两》 , 《社会》

1994年第 1期。

同①,第 170 , 175页。

参见黄苇町:《中国的隐形经济》 ,中国商业出版社
1996年版 ,第 175页。



……而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益冲动强烈 、约束机制缺

乏的公款消费 、公产创收和滥权搜刮 , 也已经成为不

少管理部门和干部群体的固定化的收益来源 , 成为

许多干部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。他们非常

留恋现在这种前所未有 、后不再来的“好时光” , 对进

一步转换机制 、强化约束 、完善管理的改革本能地采

取消极 、抵触的态度。

其次 , 腐败造成社会规范的扭曲和社会风气的

毒化 ,阻碍新体制 、新秩序的发育与健全。腐败作为

一种社会行为方式是有示范效应的。随着腐败行为

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泛化 , 对私下交易的偏好和

依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和大众行为习

惯。人们办任何事都要先用钱 、物“敲门” 、“铺路” ,

否则就会不放心。循规蹈矩 、洁身自好者寡 , 胆大妄

为 、“河边湿鞋”者众。 老实人吃亏(个别人成为“先

进”典型 ,却往往被认为“中看不中用”), 越轨者获利

(少数人成为“变质”典型 , 却每每被视作“好吃不好

闻”)。应当指出 ,“权钱交易”并非如许多人所说的

是等价交换原则在非经济领域的推广 , 而是超经济

关系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(行贿方是“一本万利” ,

受贿方是“无本万利”)。当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

行为规范日益被腐败和“不正之风”侵蚀 、扭曲时 , 它

离市场经济只会更远而不是更近。从未经历 、体验

过健康 、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人们却往往被这种状况

所迷惑 ,误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这样“自由”地 、不择

手段地“交换” 、“竞争” 。于是 , 当社会转型进入以创

建新体制 、规范新秩序为主的阶段以后 , 改革所面临

的已不仅仅是旧体制传统势力的阻碍 , 还加上了“千

百万人”新的越轨行为的“习惯势力”的破坏。

最后 , 腐败的恶性膨胀会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

赖 ,缩小改革的可行性空间 , 增大社会动荡的风险。

中国社会转型的推动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, 政府

是改革的领导者 、组织者。 一旦腐败现象的蔓延造

成政府行为的大量扭曲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损坏 , 民

众就会对政府改革决策的公益性和公正性产生怀

疑 ,从而加剧“上有政策 、下有对策”的自卫 、对抗行

为 ,使改革措施难以实施和奏效。腐败官员与广大

民众生存状态的分离与对照 , 也使改革的社会承受

力下降。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和愤怒 , 很可能在

政府要求民众进一步忍受必要的改革“阵痛”时爆发

出来 ,打断改革的进程 , 甚至引起倒退。于是 , 由腐

败参与“润滑”的改革 ,最终可能毁于腐败。

四 、双重人格公开化与集团至上意识

———转型期腐败的精神特征

　　在我国原体制下 , 长期占主导地位的“左”的干

部观念实质上是国家统制观念。它对干部的理想

化 、“圣人”化的要求 ,在实际社会内涵和行为规范上

主要转化 、落实为对国家统制体制的绝对忠诚与服

从。原体制下干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客观存在

的 , 但在个人的一切都由国家统制提供和保障 、个人

的前途取决于对国家统制的态度的情况下 , 尽可能

保持并表现自己的“忘我”和忠诚才是争取个人“进

步”的最好途径。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干部中造

成了程度不等的潜在的双重人格。

改革 、开放以后 ,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走向注重实

际 , 注重利益 ,不再被理想化 、教条化的观念所支配。

这是经过思想解放 、摆脱“左”的束缚后取得的进步 ,

是干部阶层能够接受 、参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 的改革

实践的思想基础。但同时 , 转型期利益实现机制的

扭曲和利益动机长期压抑的反弹 , 又在许多干部的

精神上引起了一系列负面反应 , 成为转型期腐败的

重要精神基础与特征。其中最突出的是双重人格的

公开化与集团至上意识的滋长。

1 、双重人格公开化

由于转型期干部观念转变的滞后和旧的严控 、

震慑机制的崩溃 , 双重人格在许多干部中依然存在 ,

但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, 即从潜在的双重人格

走向了公开的双重人格。现在的许多干部已经不再

讳言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和追求。他们最常用的自我

辩护语言是:我们也是人 , 我们也要生活。他们不再

认为自己是圣人 , 不再要求自己成为圣人 , 也不再相

信别人是圣人。面对人为拔高的宣传或道貌岸然的

指责 , 他们会公然说:人总是有私心的。他们对圣人

观念和圣人教育“那一套”早已不以为然 , 但在需要

表态的正式场合 , 仍会熟练地按“标准” 口径操练一

番。而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, 他们已经完全按照自

己对现实的理解和意愿行事了。从“极左”条件下潜

在的双重人格到改革环境中公开的双重人格 , 是从

虚假走向真实的一个进步 , 但毕竟只是迈出了半步。

双重人格本质上的弊端依然存在 , 并在新的形势下

导致一些新的恶果。

首先是道德羞耻感的丧失。本来还是遮遮掩

掩 、羞羞答答的事情 ,现在干得心安理得 、自在大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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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人行恶而不觉恶 , 现丑而不觉丑 , 贪欲膨胀 , 自

律无存。少数人发展成为践踏法纪的“五毒俱全”的

横行无忌者 , 许多人成为“吃喝拿要玩”毫不脸红的

特殊消费群。

其次是越轨行为的泛化。对上一套 、对下一套 ,

表面一套 、实际一套的“两面”做法 , 在“人人如此 , 我

也如此”的心理自慰下 , 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行为方

式。正式规范的约束力愈来愈弱 , 越轨行为的面愈

来愈广 , 集体违规的现象愈来愈多。 在这种情况下

如果有人试图“洁身自好” , 就会受到整个群体的排

斥 ,甚至“敌视” 。“法不责众”已经成为违规者们故

意加以利用的执法困境。

最后是社会权威的流失。 由于许多干部说一

套 、做一套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, 以致在百姓中

间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:当干部就要学会说假话。

干部阶层在社会中原有的道德示范形象坍塌了 , 反

而在许多民众心中成为惯以唱高调 、说假话来掩盖

谋私利 、“刮百姓”的反面形象和可疑形象。民众对

干部阶层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, 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严

重流失。

2、集团至上意识

从国家统制观念走向集团至上意识是转型期干

部阶层中的又一负面精神反应。在政府职能尚未根

本转变 ,尤其是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身份

尚未改变的情况下 ,“放权 、让利” 的后果 , 是使各级

政府和部门日益成为各自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主

体。绝大多数干部的切身利益更紧密地与地区 、部

门的利益联系在一起。本地区 、本部门的发展状况

如何 , 成为决定干部地位保持与升迁的“政绩” 。于

是 ,国家统制变成了地区 、部门统制 , 国家垄断变成

了地区 、部门垄断。本应放给企业 、社会的“权”和

“利”被各级政府大量截留 , “现官现管”的地方干预

常常比“天高皇帝远”的中央管制更为严厉。 一时间

“地区割据”的现象愈演愈烈 , 与中央“分庭抗礼”的

冲动愈来愈强 , 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

中央统一号令的执行。近几年来虽经中央一再采取

措施和严肃纪律 , 地区和部门主义的倾向仍没有根

本改变。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干部利益实现机制的扭

曲 ,导致干部阶层中普遍产生集团利益至上的意识。

集团至上意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地区 、部门保

护主义对越轨行为的纵容 、支持和庇护。地区 、部门

之间的“政绩”攀比实质上是不同干部集团之间的利

益攀比。在决定未来前途和地位的激烈竞争的压力

下 , 在体制冲突 、管理缺失 、约束疲软的境况中 ,千方

百计地“走捷径” 、“钻空子” 、“打擦边球” , 几乎成为

“挡不住的诱惑” 。尤其是当“左邻右舍”靠巧妙的做

法获取了巨大的发展利益时 , 往往是“老实人吃亏”

的怨言发之于前 , “向  取经”的行动随之于后。

“纪检松一松 , 经济冲一冲” 成为不少“当家人”默认

的客观“规律” 。他们对下属的违规越轨行为睁个

眼 、闭个眼 , 对为本地区 、本部门的发展立功的“能

人”重“大节” , 轻“小节” 。 一旦发生有损本地区 、本

部门利益和形象的“丑闻” , 他们本能的反应是遮掩 、

护短 ,化大为小 , 只许“补台” , 不许“拆台” 。 甚至本

身与违规者沆瀣一气的 , 就更是唇齿相依 , 宠爱有加

了。于是 ,在地区 、部门主义保护伞的庇护下 , 腐败

行为和各种歪门邪道在许多地方恣意蔓延 , 禁止难 ,

举报难 , 查办难 , 不到民怨沸腾 、高层介入 、媒介“曝

光” , 无法下手解决。 一旦揭开盖子 , 往往已成惊人

大案。而不少当事人在发案前是本地区 、本部门大

红大紫的“先进典型” 、“有功之臣” , 或横行无忌 、称

霸一方的“土皇帝” 、“山大王” 。

以上对转型期干部阶层中负面精神反应的分

析 , 并不意味着对干部阶层的“全盘否定” 。 以前人

们总是习惯于说“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” ,

现在又常常抱怨“干部素质普遍下降” 。这种笼统的

肯定或否定对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多大意

义。其实 , 任何时候大多数人的“本质” 和“素质” 总

是差不多的 , 都可以说是“好人” 。但好人可以做“好

事” , 也可以做“坏事” 。在一定条件下 , 大多数好人

还会一起做“坏事”(如“大跃进”时的“浮夸风” 、“文

革”时的“武斗风”)。决定大多数人的现实思想状态

与表现的 , 是人们特定的生存环境 ,主要是制度。现

实是干部的最好“教师” , 制度能造就人也能毁坏人。

干部阶层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干部本

身 , 也绝非靠一味强调“自觉改造世界观” 、“加强理

论学习”所能解决的。许多“本质”和“素质”都很好 ,

长期一贯勤勤恳恳 、任劳任怨 、廉洁自律的“劳模” 、

“先进”人物在临退休前失足跌倒的事实 , 已经充分

说明了这一点。因此 , 分析 、解决干部中普遍性问题

的主要着眼点不应放在个人的思想 、素质上 , 而应放

在制度 、机制上。

五 、制度创新与干部阶层重组—

转型期腐败的根本治理

　　关于对腐败的治理 , 人们感觉最直接 、谈论最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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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, 但这恰恰是一个转型期

最难解决的问题。在转型期间 , 无论是权力本身还

是对权力的制约 、监督系统都正处于分化 、转移 、重

组和再建的过程中 ,各种临时性 、过渡性的体制和规

范也具有不完备 、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特征。这种界

限不明 、是非不清和漏洞百出的状况给对权力的制

约和监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因此 , 一般地谈论对

权力制约和监督 , 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转型期权力结

构和监督系统尚未定位 、定型的特殊困境。而转型

期的腐败面之宽之广 , 也并非仅以权力缺乏制约就

可以解释的。在原体制下权力缺乏制约的现象更加

严重 ,但干部阶层的利益实现机制理得比较顺 , 大多

数干部无须 ,也无从通过体制外的方式满足基本利

益需求。转型期的过渡性体制造成了干部阶层利益

实现机制的缺损和扭曲 , 大多数干部地位失落后的

利益需求难以通过体制内的正规方式得到满足 , 而

体制外非正规获利方式的大量存在又造成了巨大诱

惑 ,才使腐败行为有了广泛的动力基础。因此 , 转型

期的问题只能通过转型本身来解决。如果说旧体制

的打破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的转型期腐败现象 ,

那么新体制的建立必须以实现对转型期腐败的根本

性治理为标志。

1、治理转型期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

转型期的腐败是过渡性体制下干部阶层利益实

现机制扭曲的恶性表现 , 它的主要滋生土壤是新旧

体制交替中行政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依然强大的

的过度干预。转型期的腐败是旧体制的后遗症 , 它

的病根不是改革 ,而是改革不足。无论提倡“谦洁自

律”还是严肃“党纪国法” , 对于转型期的腐败来说都

只能治标 ,不能治本。腐败单靠“反”是反不掉的 , 只

有真正铲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性土壤 , 才能解决转型

期腐败大面积发生的问题。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

段要完全杜绝腐败是不可能的 , 但在成熟 、健全的体

制下把腐败减少 、控制在个别 、偶发的水平上是完全

可以做到的。因此 ,深化改革 , 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

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与社会体制 , 是治理转型期

腐败的根本途径。而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是使行政

权力彻底退出一切不应介入的经济和社会领域。这

就必须实现政府角色与功能的根本转变 , 割断政府

机构与各种经济 、社会利益主体的行政隶属关系 , 理

顺政府与社会 、中央与地方(部门)、干部阶层与其他

阶层等基本利益关系;废止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

的过度干预 ,变价格双轨制为单轨制 , 取消各种经济

垄断和社会特权 , 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和社会

环境 , 实现从“人治”到“法治”的转变。

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干部制度的创新。

干部制度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原有国家干部制

度到公务员制度和企业家(经理)制度的转变。历史

唯物主义早已指出 ,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在社

会发展的现阶段 , 人们还无法摆脱对自身利益的追

求 , 干部阶层也不例外。体制和教育所应当做的 , 是

引导和制约人们合理地追求 、实现个人利益 , 把个人

利益与群体利益 、社会利益协调 、结合起来。我们需

要的是凡人管理和凡人教育 。

凡人管理的基点是高薪严法。应当承认公务员

和企业家阶层拥有自身独立的利益。相对于管理劳

动的复杂性 、责任性及其对能力素质的较高要求 , 应

当给予他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报酬 , 使他们的公

平感和自尊心得到满足。这种较高的报酬应当与他

们的工作业绩相联系 , 主要以货币形式支付 , 不应当

表现为各种社会特权。单靠高薪并不能满足少数人

的贪欲而杜绝腐败 , 必须同时建立严格的制约和监

督机制 , 对违反规则 、制度者坚决予以惩处。应当确

立纪检 、监察机构在独立行使职权上的至高地位 , 强

化社会监督机制 , 确保对国家机关和企业高层管理

人员的有效监督。高薪与严法双管齐下将提高越轨

行为的“机会成本” , 有利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。

应当承认绝大多数公务员和企业家首先是把担

任公职作为一种职业(即马克思所说的“ 谋生的手

段”)。对他们教育的基础应是敬业教育和职业道德

教育。抵制腐败并非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最高境

界 , 但需要具有敬业 、守职 、自律的起码品质 , 把对个

人成就 、地位的追求与职业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要避免出现目前这种一旦“圣人” 做不成 , 就连“凡

人”也不会做(干脆成“恶人”)的现象。 公务员要对

国家负责 , 企业家要对所有者负责 ,不能要求他们同

时对各种不同利益主体负责(只能要求他们处理好

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),更不能要求他们为某种特

殊利益集团服务。

2 、制度创新的主要阻力和关键力量都在干部阶

层

中国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一

个两难问题 , 干部阶层既是改革的领导阶层 , 又是改

革的触动对象。对于干部阶层中可能发生的对改革

的抵抗 , 邓小平曾经作过清醒的估计。他称“精简机

构是一场革命” 。“发生问题 ,其中包括示威 , 都要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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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到。不要原则赞成 ,一涉及到本身的利害 , 问题就

来了。在精简中如果发生什么游行示威呀 , 贴大字

报呀 ,都不要怕。” ① 时至今日 ,政府职能和机构的改

革尚未根本完成 , 转型过程中的体制畸变又在干部

阶层中造成了新的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。事实

上 ,由于能够“脚踩”新旧体制“两条船”而兼取两面

之利 , 许多干部已经成为“双轨并行” 体制的最大受

益者。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 、转变政府职能的制度

创新无疑是釜底抽薪 , 将使这些既得利益和既得利

益集团失去生存依托。因此 , 部分干部 , 尤其是那些

“设租” 、“分利”的特殊利益集团 ,必然千方百计地阻

挠 、拖延制度创新的进程。无庸讳言 , 干部阶层中的

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意识已经成为实现根本性

体制变革的最大障碍。不克服这种障碍 , 改革就会

变质 ,腐败就无法根治。

克服制度创新障碍的关键力量也在干部阶层。

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腐败现象的利益根源 , 因此

前面一直主要在分析干部阶层中的负面问题。然

而 ,要克服根治腐败的阻力 , 关键又在于坚决依靠和

充分调动干部阶层中的正面力量和因素。惩治腐败

固然要依靠民众的力量和支持 , 但根治腐败则要靠

制度创新。制度创新是需要精心设计 、系统实施的

正式组织行为 , 只能主要依靠干部阶层进行。 这就

需要在干部阶层中依靠坚定 、清醒的改革力量 , 适当

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 ,坚持打击顽抗势力 。

应当充分利用腐败的改革指示器作用 , 向腐败

集中的体制环节开刀 ,加速制度创新的进程。纪检 、

监察部门不仅应坚决查处腐败分子 ,还应通过汇总 、

分析案例 ,找出滋生腐败的体制缺陷和管理弊病 , 为

制度创新提供具体指向。

3、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功能是促进干部阶层的重

组

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

会转型 ,包含着社会阶层结构从等级身份性结构到

平等契约性结构的转变。在这一过程中 , 社会的各

个阶层都会发生分化 、转型与重组 , 干部阶层也不例

外。我国原有的干部阶层将从享有社会资源垄断支

配权的阶层 ,分化 、转变为分别承担社会生活各领域

管理职能的若干管理阶层:国家公务员 、企业家和教

科文单位的“事业家” 等。新型的公务员 、企业家和

“事业家”制度 ,将对各类管理人员的素质 、能力和工

作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,原有国家干部队伍的分化 、淘

汰与更新是不可避免的。

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转型期的干部淘汰现象的

问题。其实 , 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出现“打江

山”的人不能“坐江山”的现象。“乱世” 所出的“英

雄”往往并非“治世”所需的“贤能” 。从历史的角度

来看 , 一部分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泥泞道路上失足

滑倒 , 是社会发展所付出的难以避免的代价。能够

在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的枪林弹雨中始终屹立在时

代潮头的人们 , 不是清醒的“自强者” , 就是历史的

“幸运儿” 。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体制客观上要求

对转型期的干部队伍进行较大的调整 、淘汰和更新 ,

反腐败斗争就是进行这种淘汰和更新的重要机制之

一。客观地说 , 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 ,都在改革的

进程中有所获取 , 也有所牺牲;相对而言 , 原有干部

阶层的成员由于拥有权力 、关系资源的优势 , 在利益

转换的过程中仍是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。与普通工

人 、农民相比 ,他们在社会转型中得以顺利转换角色

和保持利益优势的机会要大得多 , 承受的压力 、风险

和牺牲要小得多。少数私欲膨胀 、陷入腐败泥潭不

能自拔的干部被历史所淘汰 , 实在是他们自己选择

的结果。反腐败斗争虽然不能自然解决干部阶层的

转型 , 但能够促进干部阶层的淘汰和更新 , 从而为新

型社会管理阶层的诞生创造条件。从这个意义上可

以说 , 只有经过反腐败斗争的洗礼 ,原有干部阶层才

能获得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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